附件4

评审系统上传材料要求

注意：如无特殊说明，本表内所有材料均必须上传。
	序号
	材料目录
	要求说明
	上传系统栏目

	1
	个人相片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头像照片；

（2）照片背景应为蓝色，其他颜色不予受理；

（3）照片图像应人像清晰，轮廓分明，层次丰富，神态自然，无明显畸变（经翻拍的照片或采用各种彩色打印机打印后，再拍照上传的照片不予受理）；

（4）照片应为jpg文件格式，24位RGB真彩色，大小在100K以内，像素不小于413×295。
	上传至系统“2.基本信息”

照片栏目

	2
	行政职务
	行政职务名称必须与单位正式的任命文件、会议纪要或劳动合同（上传至其他证明材料栏目）中职务名称完全一致，不接受单位开具的任职证明。如无上述佐证材料，本栏请填写“无”。
	填写至系统“2.基本信息”栏目

	3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参加学术团体证书
	证书原件扫描件，须正向（以目标正面方向上传图片，下同）上传。
	上传至系统“3.专业技术资格历史情况/参加学术团体情况”栏目

	4
	学历（学位）证书

及证明材料
	证书原件扫描件，须正向上传。取得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的人员，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上服务大厅进行认证，网址：https://zwfw.cscse.edu.cn）。
	上传至系统“4.学历（学位）教育情况/非学历教育情况”栏目

	5
	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成绩
	填写全国会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填写具体分数，不可仅填“合格”）及考试时间（年度）。（参评正高级会计师不需填写本栏目）
	填写至系统“6.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栏目。

	6
	获现资格以来独立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情况/获现职称以来多方（多人）合作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
	申报人应严格按照评价标准条件及附录规定提供业绩成果材料，每项代表性成果需提交相关说明（基本情况、成效及申报人发挥的作用，非独立完成成果需说明申报人承担的具体工作内容、个人排列名次等），根据类别填写对应的《代表性成果情况说明表》（附件8）并附相关的证明文件。

1.制度标准类。即任现职期间，主持（执笔）制定行业、系统、单位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各项制度规定、管理办法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2.创新实践类。即任现职期间，主持（参与）行业、系统或单位与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各项创新实践活动等方面的证书或证明材料。

3.理论研究类。即任现职期间，主持（独立）完成与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主持完成的相关理论研究课题、第一（独立）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公开出版的专（译）著等。完整符合《广东省会计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第十九条第3点（1）-（4）条件之一，或第二十四条第3点（1）-（5）条件之一，可作为1项代表性成果。
4.其他类。

本栏目上传代表性成果数量严格按照《标准条件》执行，高级不得超过3项，其中创新实践类不少于1项；正高级不得超过5项，其中创新实践类不少于2项，理论研究类不少于1项。
	上传至系统“10.获现资格以来独立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情况/获现职称以来多方（多人）合作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栏目

	7
	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须正向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2025年《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会计专业，于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内打印）。
	上传至系统“12.继续教育年度验证”栏目

	8
	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译著
	公开发表论文须正向上传刊物（不含增刊、专刊、电子期刊）的封面页、刊物完整目录页（本人论文标题请划线标识）、版权页（具有CN或ISSN刊号和出版日期的页面）、论文正文页面、论文检索页面截图（原则上应提交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其中一个网站的检索截图）。

（2）外文发表论文须上传①论文检索结果证明，②论文原件和中文翻译版本1份。

（3）所有的清样稿、论文录用通知（证明）不能作为已发表论文的依据。

（4）学术成果条件中核心期刊要求：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评价报告”。
（5）著作、译著：须正向上传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的图书检索结果页、著作封面、版权页、目录、著作封底，CIP数据页面，著作原件随纸质材料一并报送评委会（另附封面注明申报人名次、完成章节和编写字数），评审结束后退回申报人。
评委办将统一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对论文重复率超过30%，经评委会认定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上传至系统“13.获现资格以来撰写的主要论文、著作、译著/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有鉴定要求的论著”栏目

	9
	供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参考的专题研究报告等
	如有，须上传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采纳证明文件以及研究报告全文。其中：证明文件须说明申报人所发挥的作用并加盖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公章，研究报告应为文字为主的全文。
	上传至系统“14.获现资格以来专项技术分析报告、实例材料/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情况”栏目

	10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及业绩成果情况
	应为获现职称以来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及业绩成果的综述或总结形式。
	填写至系统“14.获现资格以来专项技术分析报告、实例材料/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及业绩成果情况”栏目

	11
	获现职称以来获奖情况/获现资格以来承担已完成或结项的科学研究项目情况/获现资格以来获发明专利的情况
	所填项目须正向上传佐证材料。科研项目应包括立项文件、结题文件和结题研究报告。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完成的研究课题，必须在首页如实注明本人所承担的部门及所起作用。非个人获奖项目应注明本人排列名次。
	上传至系统“16.获现资格以来获奖情况/承担已完成或结项的科学研究项目情况/获发明专利情况”栏目

	12
	年度考核结果/

聘任期满考核结果

	须正向上传最高学历对应资历条件年限的《年度考核表》或《聘任期满考核表》，提供《聘任期满考核表》的需同时提供相应聘书，不接受单位开具的聘用证明。高级：大专学历（2016-2025年度）；本科、硕士学历（学位）（2021-2025年度）；博士学位（2024-2025年度）。正高级：2021-2025年度。
（2）必须有年度考核等级结论。考核结论要有“优秀、称职（合格）、基本称职（基本合格）、不称职（不合格）”等字眼。如未考核，请上传单位加盖公章的不考核证明，证明需出具相关评价意见。
	上传至系统“18.年度考核结果/聘任期满考核结果”栏目

	13
	其他证明材料
	（1）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必须正向上传正反面。

（2）在职在岗材料：提交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在职在岗材料。于系统栏目2中填写行政职务的，应上传单位正式的任命文件、会议纪要、劳动合同等，不接受单位开具的任职证明。
（3）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申报正高级会计师评审的不须提供）

（4）《申报人诚信承诺书》（附件9）。

（5）《会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基本情况表》（附件5）。
（6）《专业技术工作报告》：须扫描正向上传（本人签名，工作单位加具意见并盖章），着重总结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情况，字数不超过3000字。 

（7）《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结构化自评表》（附件6）《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结构化自评表》（附件7）。

（8）所有提交的论文正文WORD文档（可编辑文本格式）。

（9）《高级会计实务》免试申请材料
注册会计师。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②申报时隶属于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证》或《注册会计师证书》；③《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执业工作经历表》（附件10,须经广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核并加具意见，咨询电话：020-38922350转361、372）。

港澳专业技术人才。①香港注册会计师或澳门会计师证书；②《港澳专业技术人才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经历表》（附件11）
（10）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上传至系统“17.其他证明材料”栏目


温馨提示：

1. 所上传材料为原件，需正向、彩色、清晰上传；若上传材料为复印件，请工作单位加具意见（“与原件相符”）并盖章后上传。

2. 评审表共16页，总页码不得改变，用A4纸双面打印，超出页面的空白表格可酌情删减，如内容较多，可酌加附页，附页单独打印，请勿直接打印在第X页背面。装订时将奇数页的增页放在奇数页前，偶数页的增页放在偶数页后（如，第3页增页3-1，单独打印，放在第3页前；第4页的增页4-1，单独打印，放在第4页后）；如增页不止一页，增页需双面打印。


